服务项目承包合同
（合同编号：）

甲方：鞍钢联众（广州）不锈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签订地点：广东广州
乙方：（以下简称乙方）                                        签订时间：  年  月    日
甲乙双方本着公开、公平、平等、自愿、诚实信用的原则，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服务项目名称、内容、范围、承包方式、承包价格：
	序号
	项目名称
	计量
单位
	数量
	单价
（元）
	小计金额
（元）

	
	
	
	
	
	

	合同总金额（不含税）
	人民币 元
	开票税率
	%

	备注：1、相关工程说明、注意事项等详见附件规范。
2、以上价格未税，单位：元。
3、本合同采实做实算，实际执行总价上限为合同总金额的110%或包干价。（二选一）


第二条技术、质量标准：服务要求及质量标准按如附甲方规范要求或双方另行签订的技术协议执行。
第三条服务地点：甲方厂区内的指定地点。
第四条服务期限约定：服务期限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自合同签订之日起，乙方需按照本合同规定的时间履约，若乙方违约需承担本合同第九条规定的违约责任。
第五条验收标准：乙方应当严格按照附件中的规范标准履行合同，待甲方验收合格并出具相关的验收单据即视为全部或部分服务内容履行完毕。若乙方承包的项目为包工包料的，甲方将对相关材料按照实际重量、数量、材料质量的要求予以接收。
第六条质量异议处理：乙方在接到甲方书面质量异议通知后，应在3个工作日内反馈处理意见，逾期未答复即视为默认异议成立，甲方有权选择中止或终止本合同，并要求乙方赔偿相应的损失。
第七条结算方式及期限：付款方式为电汇或银行承兑汇票。付款时间以甲方付款政策（挂账后当月/次月/第X个月电汇付款或其他）执行，若支付银行承兑汇票，银行承兑汇票的到期日需晚于上述付款政策约定的到期日。乙方应当在当批货物验收合格后向甲方开具合法、有效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本合同约定的不含税价格不因国家税率变化而变化，如乙方无法提供合同约定税率之增值税专用发票给甲方，经双方协商后，在保持不含税金额不变的条件下，可以改为：1、由乙方提供不含税金额对等的其他税率之合法增值税专用发票给甲方进行结算（提供的发票必须符合税法规定及发票内容务必与发生业务相符）；或：2、甲方直接扣除发票金额相应之增值税及发票不含税金额25%的企业所得税税金后与乙方结算。
本合同约定的不含税单价为固定价格，除双方另行协商一致外，不随市场价格的波动而改变。当乙方的价格高于同类产品市场价格10%时，甲方有权终止合同。
甲方付款前，如因乙方违约而产生违约金或给甲方造成损失的，甲方有权从其向乙方的应付款中直接抵扣；如乙方提供的服务品质异常频发或给甲方造成严重损失的，甲方有权暂停乙方的应付款。
[bookmark: _GoBack]第八条合同履约保证金：
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乙方应向甲方缴纳合同总金额（含税）的5%即 RMB  元作为合同履约保证金，或乙方同意甲方将乙方其他合同未支付之款项用以抵付上述合同履约保证金。若乙方未能按上述约定缴付合同履约保证金，甲方可无条件终止本合同。合同履行中，若乙方违反合同约定，甲方可根据本合同第九条的规定，在履约保证金中扣取相应的违约金，若履约保证金不足以抵付违约金，甲方可继续在甲方尚未支付给乙方的费用（含本合同费用或其他合同费用）中扣除。若乙方未出现违约或未出现损害甲方利益的情况，甲方应在合同履行完毕后将合同履约保证金无息退回给乙方。
15.1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乙方应向甲方缴纳合同总金额（含税）的5%即 RMB  元作为合同履约保证金，或乙方同意甲方将乙方其他合同已到票期未支付之款项用以抵付上述合同履约保证金，甲方可选择上述两种方式之一收取乙方的合同履约保证金。若乙方未能按上述约定缴付合同履约保证金，甲方有权单方面解除本合同。合同履行中，若乙方违反合同约定，甲方可根据本合同第九条的规定，在履约保证金中扣取相应的违约金，若履约保证金不足以抵付违约金，甲方可继续在甲方尚未支付给乙方的费用（含本合同费用或其他合同费用）中扣除。若乙方未出现违约或未出现损害甲方利益的情况，甲方应在合同履行完毕（即完成交货）后将合同履约保证金无息退回给乙方。
或（选填）
15.1本合同未收取履约保证金，若合同履行中，乙方违反合同约定，甲方可根据本合同第九条的规定，在甲方尚未支付给乙方的费用（含本合同费用或其他合同费用）中扣取相应的违约金。
第九条违约责任：
1、本合同生效后，除甲方原因或不可抗力原因外，如乙方未履行本合同或未完全履行本合同，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且乙方必须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为未履行部分对应合同金额（含税）的5%；若乙方延迟履行本合同须向甲方支付违约金，每延迟一天违约金为延迟履行部分对应合同金额（含税）的2‰，最高为迟延履行部分对应合同金额（含税）的6%。
2、若乙方履约不符合甲方请购规范要求的，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且乙方必须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违约金为履约不符合要求的部分和未履行部分对应合同金额（含税）的5%，并且乙方应在本合同解除后立即退还甲方已支付给乙方的预付款。
3、如乙方未按合同约定条款执行，并给甲方生产造成影响及经济损失的，乙方负责赔偿。
4、在未给甲方造成实际经济损失的情况下，经双方友好协商解除合同或延期执行合同并签订了合同终止协议或补充协议的，免除扣罚违约金。
第十条不可抗力：不可抗力是指本合同生效后，发生不能预见并且对其发生和后果不能防止或避免的事件，如地震、台风、水灾、火灾、战争以及甲方重大政策调整，致使合同无法继续履行或按约履行的，双方均无需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但发生不可抗力的一方应立即通知对方，并在十五天内提供不可抗力的详情或有关证明文件给予相对方核实。
鉴于甲方作为大型生产企业，其工艺及设备会根据实际生产情况进行调整。如因甲方工艺及设备调整变化导致本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或已无需再由乙方提供相关服务/产品的情况时，甲方有权根据实际情况，取消部分采购项目或单方解除本合同，且无需向乙方承担违约责任。
第十一条合同纠纷：由双方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二条保密条款：甲、乙双方在执行此合同时，从另一方其主管或雇员得知的，涉及另一方的技术数据、经验等，看作机密财产，承担保密责任。在没有对方的书面同意下，不能向第三者公开。政府、交易所、有管辖权的法院、行业自治机构等监管机关要求一方披露的除外。此项义务不因合同终止而终止。
第十三条转包或分包：未经甲方书面同意，乙方不得将本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全部或部分分包给第三方，且本合同不得转包。
第十四条正当交易条款：双方在业务往来中恪守正当交易，乙方承诺不与甲方代表（包括但不限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雇员、顾问或其他代表）发生任何不当往来或交易，不给予前述人员及其家属任何形式的商业贿赂，否则甲方有权立即终止本合同，乙方还须按涉及金额的10倍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十五条其他约定事项：
1、本合同经双方电子签章后即生效。（或：本合同自双方签字并盖章后生效，一式   份，甲方持　 份，乙方持　   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合同的任何补充协议均视为本合同的一部分。本合同复印件、传真件及相关技术协议等附件，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在合同生效后，任何新增或涂改内容均视为无效。任何对本合同的修改应由双方以书面形式进行。
2、本合同请购规范、图纸作为本合同附件，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但其中条款与本合同条款相矛盾的，以本合同条款为准。
3、为维护双方各自权益，乙方必须遵守甲方“承揽商安全、环保、职业健康要求”、“双文明公约”（如附件）、及相关的劳工安全卫生管理规定。
4、通知：本合同项下发给任一方的任何书面通知可以通过快递公司递送或电子邮件发送至本合同约定的相应通讯地址或电子邮件地址。该等通知视为已经有效送达之日应按以下方式予以确定：
	（1）通过快递服务公司发送的通知应被视为已于送件收据所示日期有效送达；
	（2）电子邮件发送的通知应被视为已于电子邮件成功发送当天有效送达。
5、本合同项下的所有债权乙方不得单独转让；未征得甲方同意，单独转让无效；且转让方将无条件承担因此给对方造成的一切损失。
6、双方承诺一旦因本合同发生纠纷，甲乙同意使用本合同已填写的地址及联系电话作为司法送达地址；如地址发生变更时，应书面通知对方，未书面通知的，视为司法送达地址未作变更。
7、本合同未尽事宜均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国家相关规定执行。
	甲方
	乙方

	甲方单位名称(章)
	鞍钢联众（广州）不锈钢有限公司
	乙方单位名称(章)
	

	地址
	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区联广路1号
	地址
	

	甲方法人/委托代理人
	
	乙方法人/委托代理人
	

	电话
	020-22208888
	电话
	

	税号
	91440116734930290U
	税号
	

	开户银行
	中信银行广州分行
	开户银行
	

	账号
	7443020182400032795
	账号
	

	行号
	302581044697
	行号
	

	邮政编码
	510760
	邮政编码
	


备注：甲方采购负责人刘靖，联系电话020-22207909电子邮件地址:lz6l784@lisco.com.cn。
甲方监工，联系电话
附件一：规范































附件二：
承揽商安全、环保、职业健康要求

为确保各承揽商知悉鞍钢联众（广州）不锈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司”或“鞍钢联众”）的主要安全、环保、职业健康要求，保障鞍钢联众（广州）不锈钢有限公司各项安全、环保、职业健康管理制度得到落实，特对各承揽商做出如下要求：
1、 进入我司厂房内人员必须佩戴安全帽，不得赤脚、穿拖鞋、凉鞋。
2、 高空作业（两米以上）人员必须佩戴安全带，电焊、切割作业人员需佩戴防护眼镜，粉尘作业必须佩戴防尘口罩，噪声区域作业必须佩戴耳塞。
3、 承揽商人员在我司作业时必须有我司监工人员陪同。
4、 承揽商使用的特种设备必须按照国家法规进行登记备案以及定期的检测，确保设备无安全隐患。
5、 承揽商需使用我司特种设备时需向我司特种设备管理单位进行申请，并提供作业人员操作证件复印件，获得许可后方可使用，若承揽商人员无特种设备操作证，必须由我司持证人员进行作业。
6、 承揽商人员禁止在厂区内吸烟、乱丢垃圾，必须丢弃的垃圾应按我司规定进行分类处理。
7、 长期在我司粉尘区域以及噪声区域进行作业的人员必须由承揽商组织每年进行一次职业病体检。
未尽事宜必要时请参照鞍钢联众（广州）不锈钢有限公司《相关方安全管理办法》执行。
鞍钢联众厂区双文明公约
一、鞍钢联众厂区文明行为公约：
1、 遵守防火规定，不随处吸烟，不乱扔烟头。
2、 遵守公共秩序，不粗言秽语，不起哄闹事。
3、 遵守交通规定，不违章行驶，不违规停车。
4、 爱护公共设施，不乱贴乱画，不蹬踩刮碰。
5、 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不折枝采花。
6、 爱护环境卫生，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
二、鞍钢联众厂区文明作业公约：
1、 落实保护措施，防护服身上穿，防油套脚上戴。
2、 落实清洁作业，先维护后作业，手脚脏不乱碰。
3、 落实节约行动，不得浪费资源，不得滥用物资。
4、 落实环保措施，不得扬尘外泄，不得污水外溢。
5、 遵守目视管理，不得杂乱堆放，不占公共场地。
6、 遵守作业规范，不得乱搭乱接，不得破坏环境。
三、违反文明公约扣罚标准：2022年5月1日起，违反公约将除按相关规定处理外，另以50元/条/次扣罚。
廉洁承诺协议

为共同营造诚信、共赢、持续发展的“亲”“清”合作关系，维护供需双方的正当利益，依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甲乙双方现就业务交往过程中有关廉洁事项达成如下协议：
一、凡出现下列情形，均视为违反本协议廉洁约定的行为：
（一）乙方向甲方工作人员及其配偶、子女、亲属违规提供礼品、礼金、消费卡和有价证券、股权、其他金融产品等财物；
（二）乙方安排甲方工作人员及其配偶、子女、亲属违规参与乙方经营活动，并提供报酬；
（三）乙方报销应由甲方工作人员及其配偶、子女、亲属个人支付的差旅费、家庭消费等费用，或违规为甲方工作人员及其配偶、子女、亲属提供消费娱乐、旅游健身等活动；
（四）乙方为甲方工作人员及其配偶、子女、亲属提供可能影响公正履行业务的帮助；
（五）乙方在招投标过程中存在串标、围标等行为；
（六）乙方通过违规违纪违法行为获取不正当利益，损害甲方利益；
（七）乙方发现甲方工作人员存在违规违纪违法行为后，知情不报，故意包庇甲方工作人员； 
（八）乙方其他可能影响甲方工作人员公正开展业务的情形。
二、如乙方在业务交往过程中发生上述所列情形，则乙方违约并承担违约责任，乙方同意在甲方及其上级纪检监察部门查实后，按乙方违规违纪违法行为涉及金额给予甲方同等金额赔偿，并向甲方支付乙方违规违纪违法行为涉及金额4倍的违约金（各单位可结合实际适当向上调整），且甲方有权终止与乙方的合同。
三、如甲方工作人员在业务交往过程中存在吃拿卡要、索贿受贿等违规违纪违法行为（包括但不限于本协议第一条所列情形），乙方有权向甲方纪检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20-22208880
四、有以下情形之一的，甲方可视情况从轻、减轻或免予追究乙方违约责任：


（一）主动向甲方及其上级纪检监察部门交代违规违纪违法的问题；
（二）积极配合甲方及其上级纪检监察部门核实相关情况；
（三）主动检举揭发违规违纪违法问题，并经查证属实以及有其它主动行为的；
（四）其他从轻、减轻或免予追究违约责任的情形。
五、本协议条款由甲乙双方互相监督，共同执行。
备注：协议中所称乙方，还包括乙方安排到甲方服务的工作人员和单位。





















